新北市立竹圍高中學生社團管理要點
1、 目的：為增進學生團體生活技能，培養學生自治能力與領導管理才能，特定本辦法。
2、 社團課堂規定
（1） 社課時間：隔週五第六至七節，可自由練習至六點。自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起，不開放中午時間從事練習與集會。
（2） 社員出缺席：
1. 社團課為正式課程一部份，學生均須參加至少一個社團，且實際參與社團活動，因故未能參與者，應依照學校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，否則登記為曠課。
2. 各社團應有專職幹部負責點名，每一節課至少點名一次，若上課五分鐘未到者，記為遲到，十分鐘未到者，除特殊原因外，則記為曠課。特殊原因須檢附證明，才可採記。
（3） 活動場地：
1. 社團應在指導場地活動，結束後應安排人員將場地打掃乾淨並恢復原狀。
2. 如為維持場地清潔，或門窗電器等為關閉、借用鑰匙等物品設備為如期歸還者，則社長與負責同學記警告乙次，並扣該社團評鑑分數。
3、 社團活動申請
（1） 校內活動申請
1. 於活動前一週將申請表、企劃書、學生名冊、家長同意書等文件交至社團活動組，經審核通過後始得進行。
2. 借用場地須經相關單位（總務處、設備組、管理老師）核章後，申請才可成立。
（2） 校外活動申請
1. 於活動前兩週將申請表、企劃書、學生名冊、家長同意書等文件交至社團活動組，經審核通過後，於活動前三天將參加學員之保險名冊和收據送教學務處備查，使得進行。
2. 任何校外活動，均須指導老師隨團指導以維護同學安全。
（3） 其他規定
1. 利用假日或課後參加校內或校外社團活動，學生均須取得家長同意書才可參加。
2. 在校活動必須穿著整齊校服、運動服、社服或隊服。
4、 社團海報張貼
（1） 凡學生社團張貼任何文字之公告、海報，事先均須送社團活動組加蓋核可印章後始可張貼。
（2） 張貼海報僅能使用透明膠帶，不得使用難清除之泡棉膠。
（3） 各社團張貼海報或公告等，應自行維護。如無明顯時效之公告、海報或其他有關文字圖畫等，依活動辦理日期為限，逾限而未自行收存者，相關人員將記警告乙次，並扣該社團評鑑分數。
（4） 如遇其他社團已張貼公告海報而未逾時限者，不得撕毀或遮蓋張貼。
